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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施) 

個案編號 AB0116-1 

___________________ 

   梁志昌    上訴人 

與 

跨部門工作小組   答辯人 

__________________ 

聆訊日期: 2020年 7月 3日 

裁決日期: 2020年 9月 9日 

___________________ 

判決書 

___________________ 

背景 

1. 梁志昌先生(以下簡稱“上訴人”) 是船隻船牌編號 CM64565A(以下 

簡稱“有關船隻”)的船東所僱用的本地漁工，有關船隻據稱是本地

近岸拖網漁船。 

 

2. 上訴人向由特區政府成立負責處理申請審批的跨部門工作小組(以下

簡稱“工作小組”)申請「因禁止拖網捕魚而向受影響近岸拖網漁船

的本地漁工發放一筆過補助金」(以下簡稱“補助金”)。工作小組

評定上訴人不符合申請補助金的資格，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漁農

自然護理署署長(以下簡稱“署長”)向上訴人發信，通知他工作小

組認為他不符合申請補助金的資格，並決定拒絕他的申請，因此上

訴人未能就有關船隻取得任何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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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人就工作小組及署長的決定向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

施)(以下簡稱“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要求駁回工作小組認為他

不符合申請補助金資格的決定。 

 

向本地漁工發放的一筆過補助金 

4. 根據立法會財委會通過的援助方案，有一些一直在近岸拖網漁船上

工作的本地漁工，會因其僱主在禁止拖網捕魚措施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公布後停止作業而被終止僱用，並在未找到其他工作前短暫失

業，故此政府會向這些合資格的本地漁工發放一筆過補助金$34,000

元，以向他們提供協助，渡過這段過渡期。申請人必須為已參與

「因禁止拖網捕魚而受影響近岸拖網漁船自願回購計劃」或透過

「船東本身安排處置船隻」的船東僱用及因而受影響的本地漁工，

並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或以前已受僱在近岸拖網漁船上工作，且在

船東申請參加所述計劃前一直在該船上工作。 

 

5. 工作小組在審批每一宗補助金申請時會整體考慮相關資料及證據，

以確認申請人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或以前已受僱在有關的近岸拖網

漁船上全職工作，並因為僱主停止拖網作業被終止僱用，申請人必

須符合有關資格及要求，及向工作小組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

才可獲發放補助金。受影響近岸拖網漁船自願回購計劃及受影響本

地漁工補助金的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 31 日，除非有合理

理由，工作小組一般不會處理在上述截止日期後提出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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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的補助金申請及工作小組的決定 

6. 本案有關船隻的前船東梁新喜先生，向工作小組提交日期為 2019 年

4月 16日的信函，表示於 2012年被工作小組評定為「較大型拖網漁

船」，因此不合資格申請本地漁工補助金計劃，後來在等候上訴期

間將漁船售賣給第三者，之後申請上訴成功，有關船隻被裁定為

「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所以現在符合資格向工作小組申請漁工

補助金，有關員工為梁志昌先生，他是船東的弟弟，也是該船的輪

機操作員。 

 

7. 上訴人在 2019 年 5 月 6 日辦理登記申請補助金的手續，他在申請表

格上提供他受僱在有關船隻上工作的資料，他由 1994 年 5 月 31 日

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受僱，在上述期間一直受僱在有關船隻上工作

而未曾被終止僱用，在船隻上的職責為輪機操作員，每星期工作時

數 56小時，早上五時至晚上七時，每星期工作四日。 

 

8. 船東在申請特惠津貼時的登記表格內申報梁志昌為船隻的輪機操作

員，本地員工有一名，根據這些資料，工作小組接納上訴人很可能

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或以前已受僱在有關船隻上全職工作，並擔任

輪機操作員。但根據其他他們提供的資料，船東透過其本身安排處

置船隻，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才將有關船隻出售，即在禁拖措施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實施超過四年之後才出售，這段時間上訴人亦一

直受僱在該船隻上工作。 

 

9. 根據海事處提供的資料確認，船東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將船隻的擁

有權轉讓予一位新船東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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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2019 年 5 月 6 日的會面中，船東確認他是上訴人的前僱主，他提

供上訴人被終止僱用的原因為「禁拖賣船」，他在 2017年 6月 13日

將船隻轉讓予另一人，同時上訴人自該日起開始被終止僱用，他並

且表示在禁拖措施實施之後，他因為擔心若將有關船隻出售，他及

上訴人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故此在禁拖措施實施之後未有將有關

船隻出售，並選擇在內地水域繼續作業。此外，他亦聲稱他其實已

經在 2015年開始尋找適合的買家，但一直無法成事，直至 2017年 6

月 13 日才成功將有關船隻出售。上訴人在同一日的會面亦確認這些

資料。 

 

11. 工作小組認為從所有資料及申述顯示，上訴人很可能並非因禁止拖

網措施停止拖網作業而被終止僱用，有關船隻在禁拖措施實施後，

仍然繼續在內地水域作業，直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已經有超過四

年的時間，很可能有其他不同原因導致上訴人失去漁工工作，而並

非上訴人直接受禁拖措施影響而失去工作。 

 

上訴理由 

12. 上訴人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他指他多年來一直受僱在有關船隻

上工作，而有關船隻為「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船東因受禁拖措

施影響賣船，他因此而失去漁工工作，所以應該符合申請本地漁工

補助金的有關資格。 

 

上訴人的口頭申述 

13. 上訴人親自出席聆訊，在聆訊中，上訴委員會向上訴人及工作小組

提問如下及有以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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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船隻的船東是他哥哥梁新喜先生，有關船隻是「合資格近

岸拖網漁船」，上訴人受僱在有關船隻上全職工作，擔任輪機

操作員。 

(2) 上訴人說他「讀書少」，一直以來只做漁民，沒有從事其他工

作，現在已經沒有做漁民，轉做「執垃圾」、做清潔工，已經

做了兩年多。 

(3) 委員問上訴人，為何船東在 2017 年才賣出船隻。上訴人說主

要原因是因為價錢問題，船東定下賣價，市場上的人嫌貴，他

們指定的賣出價與買方願意付出的價錢相差幾十萬，最少相差

三、四十萬，最終亦只以一百八十萬賣出，因為現在漁量少、

「搵食艱難」、多了很多「網艇」、「籠艇」競爭，買方都不

願意付出高的價錢購買。其實早於 2011 年後期，船東已經開

始嘗試尋找買家，並傾談價錢，但一直無法成功賣出船隻。 

(4) 委員問工作小組，是否一定要船東在 2015 年或之前賣出船隻，

有關船隻的漁工才符合資格。工作小組指，船東必須在 2015

年或之前已參與「因禁止拖網捕魚受影響近岸拖網漁船自願回

購計劃」或透過「船東本身安排處置船隻」（即船東自己在市

場上出售船隻）。 

(5) 工作小組續指，有一些特殊情況，例如船東在 2015 年已經準

備賣出船隻，但因為一些不能控制的因素未能賣出，例如以船

隻被火燒損毁了，導致遲了完成交易，工作小組也可以考慮發

放補助金。 

(6) 工作小組指出，禁拖措施在 2010 年 10 月已經開始公布，並在

2012 年年底生效，其中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給漁民考慮怎樣

處置船隻，例如將船隻出售，最後工作小組將 2015年 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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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定為界線，只接受在這個日期之前提交的申請。基於在本案

中有關船隻在該日期之後，過了這麼久的一段日子後才出售，

很可能有其他不同原因導致船東結業及令上訴人失去漁工工作，

而並非直接受禁拖措施影響而失去工作。 

(7) 工作小組補充，這項政策的原意是為真正受禁拖措施直接影響

而被迫離開這行業而短暫失業的漁工提供援助，只有這類別人

士才符合資格申請。 

(8) 上訴人說，據他所知，有一些漁船在 2016 年才賣出，有關漁

工也可以獲得補助金，他們只是遲了一年多，不明白為何其他

人可以獲得補助金，他本人卻不可以。工作小組回應指每個個

案的個別情況和證據都不同，不可以與其他案件的情況比較。 

 

上訴委員會的判決 

14. 首先，根據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的援助方案，政府會向受禁拖措施

影響的本地漁工發放一筆過補助金$34,000元，該本地漁工必須是因

其僱主在禁止拖網捕魚措施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公布後停止作業而

被終止僱用，而其僱主必須為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已參與「因

禁止拖網捕魚而受影響近岸拖網漁船自願回購計劃」或透過「船東

本身安排處置船隻」的船東，該本地漁工須一直受僱於該船東，並

須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截止之前提交申請。申請補助金的先決條件

是有關申請人必須符合相關資格，並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或之前已

經是符合相關資格的人士，而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已經提交

申請，否則該申請人不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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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說法，這項發放補助金政策的原意是為

真正受禁拖措施直接影響而被迫離開這行業而短暫失業的漁工提供

援助，只有這類別人士才符合資格申請，換言之，一些因為其他原

因失去漁工工作的人士，一些因為經營環境改變受影響，例如不適

應到內地或遠洋作業面對競爭，或因為漁民、漁工自身情況考慮，

例如年事已高退休，而並非直接受禁拖措施影響而被辭退失業的人

士，不在這項政策針對的受助人士類別的範圍。 

 

16. 本案中的有關船隻的船東梁新喜先生是上訴人的哥哥，上訴人是有

關船隻的輪機操作員，禁止拖網捕魚措施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公布

後，他們仍繼續作業，禁止拖網在 2012 年年底生效，在公布至生效

日有兩年多的時間，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截止申請日前有五年多的

時間，他們也在繼續作業中，沒有在這段期間因為禁止拖網而結束

作業，直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船東成功將有關船隻出售後才結束作

業，上訴人同時失去漁工工作，亦即他在禁拖措施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實施超過四年之後才失去漁工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訴委

員會同意工作小組指上訴人並非直接受禁拖措施影響而失去工作，

很可能有其他不同原因，例如上訴人的哥哥年事已高退休，導致上

訴人失去漁工工作，上訴委員會認為難以接納上訴人是直接受禁拖

措施影響而失去工作的本地漁工。 

 

17. 上訴人聲稱其實早於 2011 年後期，船東已經開始嘗試尋找買家準備

出售有關船隻，這與船東在較早階段的會面中聲稱他其實在 2015 年

開始尋找適合的買家的說法並不吻合，但姑勿論船東是否在早於

2011年已經有出售有關船隻的想法或在 2015年才著手在市場上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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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客觀事實是，根據海事處提供的資料，船東於 2017年 6月 13

日，即在禁拖措施實施超過四年之後，才將船隻的擁有權轉讓給新

船東，最終出售有關船隻及結束作業。 

 

18. 上訴人說船東遲遲未能出售有關船隻主要原因是因為價錢問題，上

訴委員會認為，雖然船東在市場上尋找願意付出理想價錢的買家並

不容易，因為經營狀況欠佳，買方都不願意付出令船東滿意的價錢

購買，但是若然上訴人與他哥哥的經營狀況受到禁拖措施直接及相

當程度的影響，他哥哥不會持續在四年多的時間一直沒有賣出有關

船隻，正如他哥哥在較早階段的會面中表示，他們的意願是在禁拖

措施實施之後繼續作業，因為他們如不繼續作業，恐怕未能找到其

他合適的工作，上訴委員會認為這才是他哥哥在禁拖措施實施之後

未有立即或在一段短時間內將有關船隻出售的主要原因。 

 

19. 上訴委員會認為，事實上上訴人與他哥哥為自身考慮作出選擇，在

禁拖措施於 2012 年年底生效後轉型到內地水域繼續作業，只是在繼

續營運了幾年後才因為其他不同原因決定結束，他們並非直接因為

禁拖措施的影響而導致結業及失去工作。 

 

20. 在考慮過所有證據及申述後，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有足夠理

據支持他們認為上訴人不符合申請補助金資格，並決定不向上訴人

發放補助金，另一方面，上訴人聲稱他應該符合申請本地漁工補助

金的有關資格，則沒有足夠理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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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1. 基於以上原因，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決定，上訴人並不是直

接因為禁拖措施的影響而導致失去工作的本地漁工，因此他不符合

申請補助金的資格，基於上訴人未能提供足夠理據支持本上訴以推

翻工作小組作出的決定，上訴委員會因此駁回此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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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編號 AB0116-1 

聆訊日期 : 2020年 7月 3日 

聆訊地點 : 香港上環林士街 2號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 9 樓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張呂寶兒女士,JP 

主席 

 

 

 

(簽署)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江子榮先生,MH,JP   陳偉仲先生,MH 

委員      委員 

 

 

 

(簽署)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葉鳳仙女士     周振強先生 

委員      委員 

 

出席人士： 

上訴人：梁志昌先生 

跨部門工作小組代表：蕭浩廉博士，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主任、阮穎芯女

士，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主任 

上訴委員會法律顧問：黎斯維先生 


